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保证书 
 

市外事侨务办公室： 

应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的邀请，我单位施永胜同志拟于

2017年 9月 10日至 9月 14日随海口市外事办团组赴新加坡执行

参加友好访问的任务，在境外停留 5天。我单位对施永胜同志作

如下保证： 

一、保证出访按期回国。 

二、保证出访回国后一周内上缴护照。 

三、保证蔡俏同志没有参加过修炼法轮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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